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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署112年11月1日召開111年度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作業顧問團」委託專業服務案第8場座談會議紀錄1份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署112年10月26日國署計字第1120518867號函續辦。

正本：周經理志承(光世企業公司)、林鄉長建宏(臺東縣池上鄉公所)、黃鄉長政傑(嘉義
縣義竹鄉公所)、魯執行長台營(台比荷聯有限公司)、潘景觀師一如(環藝工程顧
問有限公司)、蔣鄉長爭光(臺東縣金峰鄉公所)、戴秀雄副教授(國立政治大學地
政學系)(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)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
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
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
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逢甲大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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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顧問團」專業服務委託案

第 8場座談會─新鄉村發展．新故鄉運動的策略與行動-國

際趨勢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2年 11 月 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30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延平校區（大新館）

202教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徐副署長燕興、辛副教授年豐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(詳簽到簿)       紀錄：喬維萱、林敬樺 

伍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各專家學者意見（詳後附錄）請逢甲大學研製意見

處理情形對照表，另行安排工作會議討論。 

二、另針對本座談會討論之新鄉村發展之空間發展策略

等內容，請顧問團參考專家學者意見，重整歸納可

供國內鄉村地區空間規劃策略參用之具體建議，納

入本案報告書。 

 

陸、 散會：下午 4 時 3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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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專家學者及單位發言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蔣鄉長爭光 

（一）有關原鄉傳統智慧部分，應融入新思維，產生創新

土地使用模式，使競合窘境轉化為互相融合，並

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及參與式規劃，進行開放性對

話，促進原鄉族人互動交流；另考量原住民傳統

習慣尊重土地與自然生態，建議強化地方賦權觀

念，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管制思維。 

（二）有關農業發展部分，農業部提供有機農業、友善耕

種、灌溉系統及青農返鄉等補貼，以及有機農業

加工廠設置，且為持續協助原鄉淨零能源轉型，

本鄉亦透過成立地熱合作社及參與國際組織合作，

推動永續發展理念；另本鄉預定 2026 年辦理「原

鄉智慧博覽會」，期展現長期推動永續發展模式之

成果。 

◎黃鄉長政傑 

（一）有關再生能源推動部分，現本鄉太陽光電案場設

置容量規模達 70MW，可滿足 1.6 萬戶民生與產業

用電量，預定 3 年後設置容量規模達 320MW，可滿

足約 8 萬戶用電量，本鄉可以綠電使用並成為電

力輸出基地。 

（二）惟太陽光電建置過程具一次性或永久性破壞，包

含道路損毀、交通衝擊、熱島效應、農地因周邊環

境改變造成收成不佳、土地被迫轉賣太陽光電業

者等，考量本鄉於再生能源政策推動過程，屬協

調溝通角色，仍請經濟部能源署強化光電業者與

當地民眾之溝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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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是以，建議中央協助地方業者與民眾建立溝通管

道、重視環境社會治理，並協助養殖漁業運用 AI

技術進行科技轉型。 

◎戴副教授秀雄 

（一）考量新鄉村發展與新故鄉理念，涉及價值觀改變，

需要法令規定配合，係屬中長期策略，針對現階

段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制度轉換，建議依鄉村地

區面臨問題及基本資料蒐集分析結果，評估優先

處理順序，而非全面願景式改造。 

（二）有關優先處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問題分為二部分，

一為聚落間關係釐清，建議從中地理論及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尺度進行思考；一為聚落內土地權屬複雜

問題，涉及地權處理與開發方式。 

（三）另建議盤點部門計畫所對應相關法令規定，例如

變電站與升壓站係跨行政區設置，電業法應配合

適時修正以符合實際需求；再生能源亦為跨行政

區設置，建議訂定短中長期計畫及法令規定配合

調整。 

◎魯執行長台營 

（一）以臺東縣關山鎮稻稈轉化生質能為例，透過生質

能發電，設置小型分散式電網，建立循環經濟模

式，符合農業觀光縣之定位，後續將持續朝小型

化、公民電廠、產銷合作社等企業合作方式推動，

並將畜牧糞尿集中處理廠納入環保設施，解決豬

糞尿及農廢去化問題，以及創造對土地更友善的

綠電，打造新故鄉運動。 

（二）另有關再生能源衍生燃料發電及其相關設施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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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規定，限於原

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種、乙種、丙種及丁種建築

用地免經申請使用，且都市計畫地區限於工業區

內設置，後續建議視需要透過另訂土地使用管制

規則方式，提供農地設置再生能源之彈性。 

◎周經理志承 

（一）以地方創生產業輔導為例，建構農村經濟產業鏈，

除青年返鄉務農外，投入農業產製儲銷相關人才

與資源，以利完備農產業之多元經濟配套機制。 

（二）地方創生核心理念期民眾於鄉村快樂生活，建議

除投入硬體設施外，建議以人民日常生活為主體

進行規劃，建構「人本鄉村生活」。 

（三）思維轉換較硬體規劃需花較長期時間投入，難以

短期展現效益，特別是政策面如何回應快樂的生

活值得思考，建議整合部門資源，打造新故鄉運

動。 

◎潘景觀師一如 

（一）規劃初期建議優先以自身的五官認識環境，再進

行理性分析與資源盤點，最後回應至計畫做實質

空間規劃，以臺三線客庄區域百年基業綱要計畫

為例，於先期計畫盤點資源進行理性分析，並透

過景觀感性思維彌補數據資料之不足，再系統性

整理如山川、水圳等屬跨域性資源，除面狀資料

蒐集外，應將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納入整體考量，

作為規劃基礎。 

（二）另建議釐清城鄉間定位及強化城鄉間交通與生活

性連結連結，包含交通硬體設施及環境更新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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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部門間整合及民眾溝通，以利推動新故鄉運

動。 

◎張教授桂林 

（一）有關城鄉關係部分，城鄉兩極化發展易導致鄉村

衰敗，過去臺灣以臺北市為主朝向中心化發展

（Centralization），隨都市高度發展湧入都市中

心後（Concentration），逐漸擴張產生去中心化

（Decentralization），形成都會區域，而市中心

衰敗後將浮現都市保存（Conservation）及更新

（Renewal）議題。 

（二）有關本次主題部分，藉由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制

度轉軌，改善過去鄉村地區問題，優先補足公共

服務需求，並透過空間規劃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。 

◎徐副署長燕興 

（一）本署將持續收集各專家學者意見回饋至制度建構

及實質空間計畫改善，就涉及部門計畫部分，強

化跨部門對話，並整合部門空間政策與計畫，本

署嘗試多層治理，透過對話建立「國土共創」模

式。 

（二）有關基礎建設部分，需與各級部門機關對話將資

源與工具整合，並搭配部門預算，以利推動國土

空間計畫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（一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本署長期推展之政策，過去

非都市土地有許多居住與產業使用需求，卻缺乏

計畫管制，未來應透過計畫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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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考量當地實際需求及強化民眾參與，因地制宜

解決地方問題。 

（二）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重點在於當地居民發展願景

與實際需求，透過地方共識作為計畫執行基礎；

另公共服務應保留彈性及避免模組化，且鄉村地

區整體規劃為議題導向式，應針對實質面臨問題

提出因應策略及進行規劃，並需有部門政策支持

及地方共識，以避免產生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。 

 

 

 








